
试卷命题与管理办法
   试卷命题与管理工作是考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了进一步体现职业教育特色，提高教学质量，不断规范考试命题与试卷管理工作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1、 命题：

1. 试卷命题工作实行二级学院分管院长领导负责制。此项工作在二级学院分管院长领导下，由二级学院教务科主持，由二级学院教研室组织实施。

2. 命题工作要在该课程结课前两周完成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命题工作原则上采用“教考分离”的方式，体现成绩评定的公平、公正，客观反映教与学的质量。要逐步建立完善试卷库和试题库,已建立试题库的课程，如果内容与现行教学大纲相符，可利用试题库命题，并及时做好试题库的维护与更新工作。
4. 命题内容要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，要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应用型试题，以体现培养实际应用能力的导向性，专业课要与职业资格考试接轨。试题内容要覆盖教学内容的85%以上。根据课程特点分布客观与主观性试题，一般情况下，客观性试题与主观性试题的比例为3：2。
5. 试题要难易适中，按照比较容易试题约占60%、一般难度试题约占30%、比较难试题约占10％的比例分布。
6. 题型要多样化，根据课程性质不同可采用填空题、选择题、判断题、名词解释题、问答题、简答题、计算题、案例分析题、综合应用题、论述题等题型编制试卷。
7. 题量要适中。考试课时间一般为120分钟，考查课时间一般为90分钟，要使大多数学生能用80%的时间答完试卷。
8. 考试课必须同时编制难易程度相当的A、B两套试卷，两套试卷中允许有20%以下的内容重复，教务处抽取其中一套用于期末考试，另一套用于备考。
9. A、B两套试卷必须都要做出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。标准答案要准确、规范，要把题号及答题步骤写清楚；评分标准采分点要细致、清晰，便于评分。
10. 实训考核命题应参照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方式，分为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两部分。理论考试命题要求是该项实训技能应知的相关理论知识，实际操作考试应拟订考核方案，包括考核项目、考核目的、考核方式及评分标准等内容。
11. 命题结束后，教师要用统一的试卷模板做成电子文稿，连同纸质样卷（纸型为B5、标准格式见附件1）在结课两周前交所属教研室。
2、 试题审核
1. 命题教师要在开考前两周填写《试卷审批表》（见附件2）一式两份，同试卷一并交教研室主任审核签字后交二级学院教务科，由二级学院教务科科长进行审定签字，二级学院教务科审定后汇总本院所有试卷交分管院长审批，审批后将一份《试卷审批表》存档，另一份与试卷样卷（A、B卷及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）于教务处安排指定的时间内报教务处教学运行管理科进行审核。
2. 教学运行管理科在收到试卷后，要认真做好试卷的抽查审核工作，并做好期末考试使用试卷的确定工作，合理安排试卷印制时间；对抽查不合格的试卷退回二级学院责令限期修改，并追究二级学院分管院长及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3. 教务处每学期都要对二级学院试卷命题工作进行监控、记录和总结通报，并将此结果纳入对二级学院教学工作的考核内容中。
3、 试卷移交
1. 样卷及成品试卷在移交过程中，命题教师与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做好试卷的保密工作。

2. 教务处和各二级学院教务科都要派专人负责试卷的移交工作，严格履行试卷交接手续，经手人都要在《试卷交接登记表》（见附件3）上签字。
4、 试卷印刷
1. 二级学院教务科将样卷及《试卷审批表》转交文印室印制，文印室工作人员要按《试卷审批表》上填写的份数保质、保量、按时完成印刷任务。 
2. 文印室工作人员有权拒绝接收没有签字及其它不符合规格的试卷。
3. 试卷印刷过程中的废卷要及时销毁，做好试卷保密工作。
4. 试卷印制完成后，二级学院教务科应及时到文印室取回试卷，文印室工作人员要做好成品试卷领取登记工作，严格履行交接手续，经手人必须对试卷进行清点，在《试卷交接登记表》上签字后方可移交成品试卷。
5. 试卷印刷期间，非文印人员未经批准不准进入文印室。
5、 试卷封装
1、 二级学院取回试卷后，教务科要组织相关人员及时做好试卷封装工作，试卷封装一定要按考场进行，多张试卷一定要进行装订，封装试卷要用教务处统一发放的试卷袋。
2、 试卷袋在密封前要把《考场记事单》（见附件4）一并装入试卷袋中，要求公共课装三份《考场记事单》，专业课装两份《考场记事单》。
3、 密封后的试卷袋上要认真填写考试时间、考试科目、考试班级、考场、试卷份数及监考教师等相关考试信息。
6、 试卷管理
1. 封装后的试卷要由专人、专柜保管，保证试卷安全，做好保密工作。
2. 开考前，二级学院教务科要做好监考教师试卷领取的登记工作，并将学生考场座次表一并交监考教师。

3. 考试结束后，监考教师负责清点试卷，无误后将试卷以考场为单位装订，连同考场记事单一并交二级学院教务科并签字确认。
4. 教务科收卷人员收齐试卷后，要及时连同其中一份《考场记事单》一并交相关教研室或任课教师进行阅卷，另一份《考场记事单》留教务科，公共课还要交公共课任课学院一份。阅卷过程中禁止将密封线拆开。
5. 批阅后的试卷要依次按《考场记事单》、试卷分析报告单（包括成绩单）、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、学生试卷的顺序装订，由二级学院教务科负责妥善保存，该届学生毕业三年后方可消毁。
7、 试卷查阅
1. 学生对成绩评定有疑义需要查阅试卷的，必须由学生本人填写《试卷查阅申请》（见附件5），经任课教师及班主任签字后，报试卷存放学院教务科审批后方可查阅。

2. 查阅试卷的范围限于试题评阅、登分、合分差错，评分尺度掌握的松紧程度不属复查范围。
3. 经查阅成绩确实有误的，要按《成绩评定及管理办法》进行成绩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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